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淄博11项稳就业补贴开始发放
涉及企业、公共就业服务机构、就业困难人员

记者 刘文思
通讯员 王炜 报道

晨报淄博3月15日讯
为做好疫情防控期间慢性
病鉴定工作，尽量减少办事
群众聚集，严防交叉感染，
近日，张店区发布门诊慢性
病鉴定工作延期公告。

2020年第一季度慢性
病鉴定工作顺延至第二季
度一并进行鉴定。疫情期
间确有急需办理的（非特殊
病种）可选择任意一家鉴定
医院，采取材料邮寄等“非
接触”“不见面”方式进行办
理。申报提供的材料包括：
《张店区基本医疗保险门诊
慢性病资格申请表》一份
（可通过淄博市医疗保障局
官网“办事指南”中下载）；
近期一级及以上医院住院

病历复印件（盖章有效）。
无住院病历的需提供：近期
一级及以上医院诊断证明
书；两年内连续治疗的门诊
病历复印件；近期化验单或
检查报告复印件。

对审核结果有异议的，
可在鉴定审核机构电话告
知后，15个工作日内向审核
机构提出复审申请，待疫情
过后，统一组织专家进行现
场复审，因复审产生的相关
检查、化验等医疗检查项目
费用由申请人负担。恶性
肿瘤（包括白血病）、尿毒
症、脏器官移植、严重精神
类疾病参保人疫情期间可
通过电子邮件（zdybgrzhk
@163.com）、传真（0533-
2272523）等方式办理，经审
核通过后予以备案，材料邮

寄地址如下：
张店区人民医院
地址：张店区金晶大道

63号张店区人民医院一楼
慢性病门诊

收件人：毛芳
联系电话：2122116
邮编：255000
张店区中医院
地址：张店区龙韵大厦

728房间
收件人：胡丹
联系电话：2170771
邮编：255000
北大医疗淄博医院
地址：张店区南定镇西

山五街二号北大医疗淄博
医院门诊大厅医保咨询处

收件人：朱海峰
联系电话：2340099
邮编：255000

记者 任灵芝
通讯员 许红 杨卉姿
报道

晨报讯 口罩是疫情
防控的重要物资，有的不法
分子却利用假冒伪劣口罩
赚取“黑心钱”。近日，张店
公安分局查处一起销售假
冒伪劣3M口罩的案件，涉
案价值七万四千元。

从2020年1月份以来，
张店某商贸公司多次对外
销 售 大 量 假 冒 3 M 品 牌
9001、9001V型号口罩，共
计销售9000个。接到线索
后，张店警方立即对该案展
开调查，于3月13日将商贸
公司负责人于某抓获。

据于某供述，这批口罩
是在疫情发生之前订购的。

疫情暴发后，见市场上口罩
销售紧俏，于某将这批口罩
冒充3M品牌，以每个8元-
10元的价格对外公开销售，
并分三次销售至东营市广
饶县，共获利七万四千元。

目前，嫌疑人于某因涉
嫌销售假冒注册商标的商
品罪已被张店警方依法取
保候审。

销售假冒品牌口罩获利七万四
涉案人已被张店警方依法取保候审

张店门诊慢性病鉴定延期办理
急需办理的可任选一家鉴定医院 采取材料邮寄等方式

时间：2020年3月13日 星期五
地点：武汉市第三医院光谷

院区
记录人：北大医疗淄博医院体

检部副主任医师 姚文明
今天我上白班，中午12点至下

午4点的班。来武汉已经二十多天
了，我已熟悉和适应了这里的工作
节奏，少了刚来时的恐惧和不安。
到医院后熟练穿好防护服，我和战
友们互相检查后就“进舱”了。

来到护士站，交班医生兴奋地
告诉我，今天下午有3个病人出院，
趁午休前抓紧把出院证明、出院记
录交到他们手中，以免影响下午出
院。为了不打扰病人午休，我慢慢
推开病房门，眼前的一幕让我很吃
惊：一名初中生模样的男孩正在认
真读书。

为了不影响他学习，我给对面
出院的大姐做了一个手势，把她叫
到病房门口，并把出院证明、出院记
录交到她手中。大姐兴奋地说，上
午医生告诉她今天出院，可把她激
动坏了，高兴得中午都睡不着了。

见完另外两个病人后，我回到
医生站，想起来武汉前从网上看到
的在方舱读书的“清流哥”，那是一
名成年男子，而且是一名博士毕业
生，已经养成了读书的自律。这名
男孩，哪里来的这份淡定和自律呢？

这份好奇让我想对他一探究
竟，如何能给他提供更多的帮助。
快下班时，我悄悄来到了小男孩的
病房。他站在窗户前远眺，见我进
去后笑了笑。通过交流得知，他刚
满15岁，读初三，今年参加中考。

我问他怕不怕，他平静地说没
啥可怕，在得知自己确诊新冠肺炎
后便让父母第一时间把自己的书籍
送到了医院。现在，他只是有点发
热无力，病情不重，做作业正好可以
打发无聊的时光。我告诉他，如果
学习中有什么困难，可以告诉我。
他腼腆地笑着说，目前还没有，过几
天如果笔、本子没有了，会问我要
的。我愉快地答应了。

很快就下班了，这个小小的读
书郎让我忘记了饥饿与疲惫。少年
强则国强，有如此勤奋读书郎，我们
伟大的祖国一定会更加繁荣富强。

小小读书郎，你让我在新冠肺
炎病房看到了一份特别的勇气和担
当，也希望未来的你能继续保持这
份从容和淡定。

记者 孙渤海 通讯员 朱凤
霞 整理

病房里的读书郎

记者 刘文思 报道
晨报淄博3月14日讯

近日，《关于印发淄博市应
对疫情落实稳就业政策实
施细则的通知》（下称《通
知》）公布，11项稳就业补贴
开始发放，既涉及企业、公
共就业服务机构，也包括就
业困难人员。

《通知》涉及的11项补贴
包括：一次性用工补贴、一次
性吸纳就业补贴、职业介绍
补贴、就业困难人员公益性
岗位补贴和社会保险补贴、
高校毕业生社会保险补贴、
阶段性延长社会保险补贴和
岗位补贴期限、就业见习补
贴、职业培训补贴、市级创业
孵化基地（园区）运营补贴、
一次性临时生活补助以及延
长失业保险金领取时限。

发放范围涉及企业、公
共就业服务机构，也包括就
业困难人员。例如，一次性
用工补贴适用对象为春节期
间（2020年1月24日至2020
年2月9日）开工生产疫情防
控重点物资生产企业，主要

内容为根据2020年1月24日
至2020年2月9日期间企业
在岗人数，按照每人每天200
元的标准给予企业用工补
贴，每个企业补贴最高不超
过50万元。一次性吸纳就业
补贴主要内容为2020年2月
10日至3月10日期间复工新
吸纳就业、签订1年以上劳动
合同并缴纳职工社会保险费
（国家规定的社会保险免征
期间，办理就业登记和社会
保险登记，并由单位代扣代
缴职工应缴社会保险费）的，
每新吸纳1人，按每人1000
元标准给予企业一次性吸纳
就业补贴。新吸纳就业人
员，须签订劳动合同之前半
年内在补贴申报企业无办理
就业登记（备案）或缴纳社会
保险记录。

针对就业困难人员，补
贴有所延期。例如，对就业
困难人员在2020年1月1日
至12月31日期间从事公益
性岗位政策期满仍难以实
现稳定就业的，公益性岗位
补贴政策享受期限延长1

年。针对就业困难人员，对
就业困难人员在2020年1月
1日至12月31日期间享受灵
活就业社会保险补贴期满
仍未实现稳定就业的，政策
享受期限延长1年。

按照《通知》要求，各类
补贴资金实际申请单位(或
个人)为资金申报的责任主
体，对所提供申报材料的真
实性、合法性和完整性承担
法律责任,凡弄虚作假套
取、骗取有关资金的，要追
回冒领资金，并纳入企业或
个人征信系统向社会公布，
情节严重的依法追究法律
责任。各有关部门、经办单
位要严格审核管理，采取抽
查、审计等方式，对申报单
位有关情况的真实性进行
查验，确保资金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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男孩坐在病
床上认真学习。


